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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 

一、市場之經營主體為公司組織者，其市場主任由公司之總經理（未設總經理者為經理）任之。但經核准兼營其他業務者或綜合市場不在此

限，其總經理或經理之列級得比照主任之列級提高一至二級，由董事會核定後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。 

二、技術員包括農藥殘留檢驗、獸醫、製冰冷藏、衛生檢驗及拍賣等人員。 

三、業務員包括人事、會計等人員。 

四、工員包括技術士、事務士；職員為工員以外之人員。 

 


